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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南亚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亚新材”或“公司”）2022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对南亚新材及其下属企业本次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

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 4月 16日，南亚新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25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耀南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江苏兴南创芯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江西云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和上海

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含税）不超过

1,782万元。

二、202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2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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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公司与浙江银鹰开关厂的业务由浙江银鹰开关厂的关联方江西云鹰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承接。

三、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4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2024年度预计

金额

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

动力

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9.47 100.00 /
小计 79.47 100.00 /

向关联人采购材料
江西云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0.03 0.00 小额偶发

业务

小计 0.03 0.00 /

向关联人销售废料
浙江银鹰开关厂 497.39 700.00 /
江西云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55.62 200.00 /

向关联人

购买燃料

动力

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50.00 0.37 20.81 79.47 0.78 /

上海耀南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50.00 0.37 0.00 0.00 0.00 /

江苏兴南创芯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
40.00 0.30 0.00 0.00 0.00 /

小计 140.00 1.04 20.81 79.47 0.78 /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江苏兴南创芯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
30.00 0.00 0.00 0.00 0.00 /

小计 30.00 0.00 0.00 0.00 0.00 /

向关联人

销售废料

江西云鹰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
1,000.00 12.36 127.59 155.62 2.56 详见注 1

小计 1,000.00 12.36 127.59 155.62 2.56 /

向关联人

租赁房屋

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30.00 6.50 24.33 297.19 72.48 /

上海耀南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320.00 69.31 48.67 0.00 0.00 /

小计 350.00 75.81 73.00 297.19 72.48 /

向关联人

出租资产

江苏兴南创芯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
50.00 100.00 7.59 15.18 100.00 /

小计 50.00 100.00 7.59 15.18 100.00 /

向关联人

提供服务

江苏兴南创芯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
12.00 100.00 0.00 0.00 0.00 /

小计 12.00 100.00 0.00 0.00 0.00 /

向关联人

购买设备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
200.00 1.17 0.00 0.00 0.00 /

小计 200.00 1.17 0.00 0.00 0.00 /
合计 1,782.00 228.99 54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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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653.01 900.00 /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97.19 350.00 /

小计 297.19 350.00 /

向关联人出租资产
江苏兴南创芯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15.18 0.00 详见注 1
小计 15.18 0.00 /

合计 1,044.88 1,350.00 /

注 1、公司向江苏兴南创芯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出租资产，主要系该公司南通工厂还

未建设完成，临时租用公司资产用于研发检测等，因整体金额较小，2024年初未进行

预计。

四、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亚集团”）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包秀银

注册资金：8,8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 3月 29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嘉定区陈翔公路 699号 1幢 301室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包秀银

经营范围：高低压电器开关、互感器、绝缘材料的加工、制造、批售，国

内贸易（除专项审批），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依法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南亚集团总资产：36,360.63 万元，净资产：

16,506.92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626.60 万元；净利润：1,672.04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系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 52.85%的股权。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方南亚集团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

力。公司将就上述预计交易与其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

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二）公司名称：上海耀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南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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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包秀银

注册资金：1,1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5年 1月 16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嘉定区陈翔公路 699号 1幢 3层 302室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包秀银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耀南企管尚未设立，无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方耀南企管系公司控股股东南亚集团分立后新设的公

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预计交易与其签

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公司名称：江西云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云鹰”）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包云龙

注册资金：2,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 07月 12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经济开发区罗家塘路与经十四路

123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包云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

料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工器材销售，电工器材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除许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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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江西云鹰总资产：1,053.98 万元，净资产：

1,025.0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83.88万元；净利润：-58.33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包秀春之子控制的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方江西云鹰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

力。公司将就上述预计交易与其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

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四）公司名称：江苏兴南创芯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南创

芯”）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包欣洋

注册资金：2,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 8月 13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南通市海门区滨江街道广州路 999号 1720室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包欣洋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材料

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兴南创芯总资产：2,033.75 万元，净资产：

1,748.25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220.87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包秀银之子控制的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方兴南创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

力。公司将就上述预计交易与其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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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五）公司名称：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临电气”）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郑晓远

注册资金：3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 3月 25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友谊路 1016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郑晓远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器开关柜生产；输配电及控制成套设备、

电线电缆、金属材料、电子电器元件、泵阀门空压机、五金机械、钢材、建筑

材料、防爆配电装置、防爆灯具、照明灯具、智能照明设备、汽车充电桩、通

信终端设备、轨道交通设备、计算机网络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电脑软件、

计算机设备、计算机系统集成、通信设备的销售；合同能源管理；电器设备安

装；从事电子和电气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经营；国内贸易代理；

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宝临电气总资产：77,526.02 万元，净资产：

62,100.44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34,050.45万元；净利润：2,908.89万元。

关联关系：系公司董事控制的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方宝临电气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

力。公司将就上述预计交易与其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

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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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公司同类业务的经营特点，上述关联交易持续、经常性发生，以前已

签订协议的，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未签订协议的，待发生交易时再由双

方根据市场化原则，协商签订协议。

（二）关联交易定价

关联交易定价依据采购商品和销售商品市场价确定，其它关联交易价格参

考市场公允价，由双方协商确定。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不会损害公司

的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上述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在一定时期内

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因关联交易所涉及的比例较小，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七、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南亚新材于 2025年 4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事前审议了该项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南亚新材于 2025年 4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对于本议案分别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余

非关联董事、非关联监事一致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作为南亚新材的保荐人，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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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系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具有公允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人对南亚新材及其下属企业预计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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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如意 林剑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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